大同大學約聘人員管理辦法
96.1.2行政會議通過

第1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，及規範約聘人員之聘用、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2條 本辦法所稱之約聘人員，其範圍如下︰

一、因辦理訂有期限之計畫案專任助理。

二、因辦理季節性、定期性工作或專案簽准之所需人員。

三、因代理編制內人員奉准留職停薪期間業務之人員。

四、各單位編制內之試用人員。

第3條 各單位聘用約聘人員時，應簽具詳細理由、工作內容、聘期等提出申請，呈校長核准後，報由人事室辦理聘用手續。

第4條 依本辦法所聘用之人員，其聘期由本校與受聘人員簽訂契約訂定之，聘期最長為一年。約聘人員期滿前一個月，各單位得因實際之需要，依本法第三條之規定程序重新辦理約聘，但至多以四年為限。

第5條 約聘人員奉准聘用後，應至人事室辦理報到及勞健保等相關手續，並自報到日起給薪。

第6條 約聘人員之出勤及請假方式，除計畫案專任助理由用人單位規定外，其餘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工辦理。

第7條 約聘人員不適用俸給、考績、退休、撫卹及公教人員保險法規之規定，但在聘用期間因公傷害或死亡者，本校得視情況酌給撫慰金。

第8條 約聘人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離職，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經用人單位、人事室同意並報請校長核定並辦妥移交手續後，始得離職。

第9條 約聘人員於期滿未獲續聘通知者，應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。

第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